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劳保皮鞋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253 号，2017 年 7 月 16 日），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照《关

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

稿)》等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竣工环保自行验收工作。 

2020 年 10 月 17 日，我公司组织召开了“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劳保皮鞋扩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会议。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组

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的介绍，监测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

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项目建设单位和监测单位，一致确认

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

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

的； 

2、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3、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

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未经批准的； 

4、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

态破坏未恢复的； 

5、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6、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

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7、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

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8、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

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9、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位于如东县大豫镇

张謇工业园大豫西路 308 号，在现有厂区内进行生产，现具有年产

注塑底劳保皮鞋 220 万双、橡胶底劳保皮鞋 160 万双、车胎底劳保皮

鞋 20 万双的生产能力。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劳保皮鞋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 2017 年 6 月通过了如东县行政审批局的环评审批，本次验收具有



年产注塑底劳保皮鞋 220 万双、橡胶底劳保皮鞋 160 万双、车胎底劳

保皮鞋 20 万双的生产规模。 

本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始施工建设，于 2020 年 2 月完成建设， 

2020 年 2 月完成调试工作，建成后形成年产注塑底劳保皮鞋 220 万

双、橡胶底劳保皮鞋 160 万双、车胎底劳保皮鞋 20 万双的生产规模，

与环评审批意见一致。 

该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24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125 万元，占

1.0%。 

4、验收范围 

2020 年 10 月，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本次验收范围为劳保皮鞋扩建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环评对照，主要变动内容有： 

（1）生产装置发生变化。项目减少 2 条钳帮线，钳帮线为皮鞋

生产过程中的配套设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本项目决定产

能的设备为德士马注塑线、德士马硫化线，因此未导致生产能力变化，

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增加 2 台削皮机，削皮机主要用于皮革的裁切，削皮机不属

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皮革裁切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由厂家回收利

用，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2 台油压自动前帮机，油压自动前帮机主要用于中底及鞋面

的结帮操作，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3 台内线机、3 台割帮脚机、急速冷却定型机 1 台，其中内

线机主要用于鞋子的缝制，割帮脚机主要用于对缝制鞋帮后的帮脚进

行修割，急速冷却定型机主要是为了急速冷却鞋面，使鞋面能够稳固

抱楦，确保鞋面去皱定型，增加的 3 种设备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

设备，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5 台喷胶机，喷胶机主要是将万能胶喷到鞋帮底部，新增的

喷胶机均设有废气收集处理装置，项目万能胶用量不变，因此未导致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5 台电脑大机、4 台电脑小机、3 台空气压缩机，电脑大机、

电脑小机主要用于鞋料的裁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电脑大

机、电脑小机裁切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由厂家回收利用，未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空压机为皮鞋生产过程中的辅助设

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

重大变动。 

增加 3 台打磨机、1 台粉碎机、1 台验皮机，其中打磨机主要对

鞋帮毛躁部分进行打磨，打磨产生的粉尘经设备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

排放，粉碎机主要粉碎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粉碎后的边角料可回用

于生产，打磨、粉碎过程中产生少量粉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类比

同类型报告，本项目打磨、粉碎工序产生的废气按照原料量的 0.01%



计算，根据建设单位的经验估算，打磨、粉碎的原料用量约为 100t/a，

计算确定粉尘量约为 0.01t/a，本项目因配料、密炼废气由无组织排放

变成有组织排放，无组织粉尘排放量减少 0.0158t/a，本项目增加的颗

粒物的排放量远小于因污染防治措施变化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通

过加强车间管理，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不属

于重大变动。验皮机主要用于快速检验皮革是否存在缺陷，验皮过程

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经回收后由厂家回收利用，固废排放量为零，不

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原 A 料、B 料储存在储罐中，实际建设过程中改用吨桶进行

储存，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1 条 DESMA 注塑线，减少 1 条注塑土机线，DESMA 注塑

线和注塑土机线均为注塑设备，生产原理相似，产污一致，因此项目

将 1 条注塑土机线改为 1 条德士马注塑线，产污不变，总产能不变，

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产生。 

减少 1 条 DESMA 硫化线，根据企业的生产情况，现有的 1 条德

士马硫化线已经能够达到申报产能，因此减少 1 条德士马硫化线，总

产污减少，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减少 1 台 18 寸炼胶机，增加 1 台 16 寸炼胶机，总炼胶设备台数

不变，18 寸炼胶机与 16 寸炼胶机之间仅规格型号不一致，单台设备

的设计产能相同，未导致总产能变化，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

属于重大变动。 



减少 3 台平板硫化机，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1 条 DESMA

硫化线和 6 台永盛液压硫化六联机可满足生产要求，未导致新增污染 

因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24 台冲裁机、10 台液压平面裁断机，冲裁机主要用于裁切

汽车轮胎，冲裁过程中由于机械摩擦发热使少量橡胶分解挥发出非甲

烷总烃，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原环评时 1 台冲裁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量约为 0.03t/a，液压平面裁断机无污染物产生，类比环评中系数可知，

增加 24 台冲裁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量约为 0.72t/a，本项目因减少 2

条钳帮线、1 条 DESMA 硫化线而减少的非甲烷总烃排放量约为

0.9865t/a，本项目增加的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远小于因生产设施减少

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加强车间管理，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减少 1 条整理包装线，整理包装线为皮鞋生产过程中的配套设备，

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本项目决定产能的设备为德士马注塑线、

德士马硫化线，因此未导致生产能力变化，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不属于重大变动。 

增加 1 台耐高温检测设备主要用于检测产品的耐高温性能，新增

的设备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主要设备，且在检测过程中加热温度约为

150-170℃，低于鞋料的分解温度，未导致生产能力变化，未导致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2）项目未重新选址，地址名称发生变化。盾王公司环评批

复中地址为大豫镇盾王工业园区，后因行政区划名称改变，大豫



镇盾王工业园区更改为如东县大豫镇张謇工业园，江苏盾王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选址位置不变，地址名称由大豫镇盾王工业园区更

改为如东县大豫镇张謇工业园大豫西路308号，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4，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3）厂区总平布局发生变化。①原环评时车间四（3 号楼）有 4

条德士马注塑线，实际建设过程中，车间四（3 号楼）内一条德士马

注塑线调整至车间三（10 号楼），车间三（10 号楼）内有 2 条德士马

注塑线；原车间三（10 号楼）的 1 条粘胶线调整至车间一（2 号楼），

原车间三（10 号楼）南侧的 2#排气筒调整至车间一（2 号楼）南侧，

原车间四（3 号楼）南侧的 3#排气筒调整至车间三（10 号楼）南侧；

②项目原 A 料、B 料储存在储罐中，实际建设过程中改用吨桶进行储

存，原罐区位于车间四北侧，实际建设过程中，原罐区调整为 DESMA

注塑生产车间，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原未导致

新增污染因子，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3）原辅材料发生变化。原环评时候喷胶工序使用的汽油胶，

实际建设过程中使用水性喷胶代替部分汽油胶，原汽油胶的主要成分

为溶剂油，本次水性喷胶主要成分为水 25%、氯化橡胶 70%、其他

5%，喷胶操作在常温下进行，喷胶时产生少量有机废气，根据汽油

胶、水性喷胶的成分可知，使用水性喷胶式的产污远小于使用汽油胶

的产污，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4）污染防治措施发生变化。 



①固废：原环评时废包装材料为胶水、鞋乳、处理剂、脱模剂、

润滑机械油、港宝水等的包装材料，实际生产过程中，除包装处理剂

的包装桶无法进行回收外，其余包装材料均可由供货方回收，因此不

作为危废处理，包装处理剂的包装桶作为危废处理； 

项目减少 1 条 DESMA 硫化线，减少 3 台平板硫化机，使用水性

喷胶代替大部分汽油胶，因此废活性炭产生量比原环评时减少 1 吨，

废活性炭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固废排放量为零； 

原环评时喷枪使用二氯甲烷进行冲洗，由于使用二氯甲烷冲洗污

染较大且会有喷枪冲洗废液产生，因此，实际建设过程中将喷枪放入

聚氨酯用添加剂中浸泡一段时间后可继续使用，聚氨酯用添加剂循环

使用，因此无喷枪清洗废液产生；        

喷枪使用聚氨酯用添加剂浸泡后，添加剂静置一段时候会有少量

废渣产生，废渣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固废排放量为零，不属于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1、固体废物 

我公司产生的一般工业废物有：原料裁断削皮过程中产生的边角

料、汽车轮胎下料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炼好的橡胶切料过程中产生

的边角料、注塑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检验工序产生的劳保鞋次品、

除尘装置收集粉尘、废包装材料、污泥和生活垃圾，采取的环保措施

为：裁断削皮边角料、汽车轮胎下料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炼好的橡

胶切料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注塑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检验工序产



生的劳保鞋次品、除尘装置收集粉尘回收利用，除了处理剂外的废包

装桶由供货方回收，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危险废物有：废包装

材料（废处理剂桶）、废活性炭和废渣，采取的环保措施为：废包装

材料（废处理剂桶）、废活性炭、废渣委托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

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劳保皮鞋扩建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明： 

1、固体废物：各类固废均按照要求进行贮存、处置。 

5、污染物总量：项目各污染物排放量均符合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各项固废均能得到有效处理处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小。 

六、验收结论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劳保皮鞋扩建项目已建成，建设内容

符合环评要求，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

相应的环保设施，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审批要求，详见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设施验收监测报告。 

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劳保皮鞋扩建

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合格。 

 



江苏盾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7 日 

 


